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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的

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8 号 

 

 

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 年半年报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你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拟将持有的林州重机林钢钢

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机林钢”）100%的股权转让给内蒙古锦达

煤焦有限责任公司，截至 8 月 25 日半年报披露日，上述工商变更仍

未办理完成，但你公司在半年报中已确认重机林钢转让收益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截止 6 月 30 日重机林钢股权转让事项进展，

详细说明你公司确认重机林钢转让收益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

准则的相关要求。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重机林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安排等约

定事项，说明重机林钢股权转让进展与协议约定安排是否一致。 

2、根据你公司前期回复我部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内容，截止 2019

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因银行受托支付业务形成的其他应收款和应收

票据账面余额分别为 5.81 亿元和 4.45 亿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上述其他应收款和应收票据的

收回情况，你公司为收回相关款项已采取的具体措施，是否已切实采

取必要措施保障公司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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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你公司是否存在新发生银行受托业

务而未收回款项的情况，如有，请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，包括但不限

于贷款银行（具体到市县一级支行名称）、第三方单位名称、发生时

间、发生金额、从银行取得的款项性质（贷款资金或承兑汇票）、截

至目前仍未偿还的金额，如系抵押贷款，请详细说明用于抵押上述贷

款的资产名称、账面价值、所有权归属等基本情况。请提供上述所有

贷款合同及相关银行划款单据。 

3、你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中，存在 3,000 万元预付款账龄已

达 1 年以上，占合计余额的 41.33%。请说明该项预付款项所涉及的

具体产品或服务内容，截至报告期末仍未满足结算条件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 年 9月 25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河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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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

 

 

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0 年 9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